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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气 象 局 
 

浦汛办〔2024〕1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强降水“31631”风险 

预警应对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，各街镇及相关单位：  

为强化全市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，市防汛办、市气象局于近

期联合印发了《本市强降水“31631”风险预警应对工作规范（试

行）》。区防汛办、区气象局参照市级规范要求，结合本区近年来

防御工作实际，编制了《浦东新区强降水“31631”风险预警应对工

作规范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浦东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浦东新区气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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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强降水“31631”风险预警 

应对工作规范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，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规范。

（强降水是指：由台风、强对流云团、梅雨锋、江淮气旋等天气

系统产生的雨强超过 35mm/h 或日降雨量超过 50mm 的降水天气

并可能造成一定影响。“31631”是指强降水 3 天过程提示、1 天天

气专报、6 小时天气预通报、3 小时天气预警、1 小时临灾预警。） 

一、信息通报阶段 

（一）三天强降水过程提示 

浦东气象台基于数值模式预报产品、对流分类潜势预报产品

等，预估未来 3 天内本区可能出现强降水天气，向有关部门发布

强降水过程提示信息。 

主要发布内容：强降水提示信息内容包括未来 3 天内本区出

现强降水天气的类型（是否伴有大风或冰雹）、大致时段及服务节

奏。 

服务方式：防汛直通车、随申办政务云、微信。 

风险预警对象：区防汛办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应急管理局（区

总值班室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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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汛工作要求：区防汛办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，视情发布防

汛工作提示。 

（二）一天强降水天气专报 

浦东新区气象台基于主客观预报产品，预估 24 小时内强降

水天气可能对本区造成影响，提前 1 天以上发布《重要天气区领

导专报》《气象信息专报》。 

主要发布内容：《重要天气区领导专报》《气象信息专报》内

容包括强降水天气发展时段、类型（是否伴有大风或冰雹）、量级、

风险预估、风险提示等信息。 

服务方式：防汛直通车、随申办政务云、智慧气象“为浦先知”

服务系统、传真、短信、微信。 

风险预警对象：区委、区政府、区防汛办、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应急管理局（区总值班室）、区城运中心。 

防汛工作要求： 

区防汛办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，发布防汛工作提示，提醒各

街镇，以及水务、应急、建交、公安、绿容等部门关注重点领域、

重点区域，骨干道路做好强降水防范准备工作。 

二、预处置阶段 

（三）六小时强降水天气预通报 

浦东新区气象台基于数值模式预报、短临融合预报、逐小时

智能网格预报等预报产品，预估 6 小时内强降水天气对本区将产



- 4 - 

生影响，向有关部门发布《强降水天气预通报》。 

主要发布内容：预通报中明确影响本区的灾害性天气类型

（短时强降水、雷雨大风、冰雹）、可能发布的预警信号最高等级、

具体影响时段和高风险区等。 

服务方式：防汛直通车、随申办政务云、传真、短信、微信。 

风险预警对象：区委、区政府、区防汛办、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应急管理局（区总值班室）、区建交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农业农

村委等部门，需要时可视情扩大服务范围。 

防汛工作要求： 

1.区防汛办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《强降水天气预通报》， 向

区防汛指挥部有关部门转发通报。 

2.区生态环境局加强水位预报，做好防汛应急力量和物资准

备，结合相关工作预案和要求，提前做好河道水位预降、排水管

道水位降低等工作;按照“行业联合、协同作业”等工作机制，有关

作业人员要提前进岗到位，启动下水道进水口雨前清理、疏通等

准备工作。 

3.区应急管理局结合汛情发展，做好社会面动员、应急力量

和物资、灾情统计等准备工作。 

4.区建交委会同相关责任单位，及时开展对住宅小区、地下

空间等领域防汛准备工作的督导检查，督促相关单位重点抓好小

区积水、房屋漏水、地下空间进水等各项防范措施的落实；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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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各相关责任单位，及时开展对在建工地、高空构筑物防汛准

备工作的检查，重点做好防积水以及施工现场生活区、施工设施

倒塌等防范措施的落实；会同相关责任单位，及时开展对下立交、

人行通道等防汛准备工作的督导检查，重点做好防积水等防范措

施的落实。 

5.区公安分局结合实际做好先期处置和道路保畅等相关准备

工作。 

6.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镇按照各自职责，切实做好应对强

降水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

三、应急处置阶段 

（四）三小时强降水天气预警 

基于上游强降水天气实况和短临预报客观产品，浦东新区气

象台提前 1-3 小时向公众和有关部门发布强降水天气相关预警信

号（暴雨、大风、冰雹）。当暴雨预警信号达到橙色及以上时，浦

东新区气象台实施高级别预警叫应服务。 

主要发布内容：预警信号内容包括强降水发生的具体时段、

类型、落区（精细到街镇）、风险提示及防御指南。 

服务方式：防汛直通车、随申办政务云、智慧气象“为浦先知”

服务系统、传真、短信、微信、电话。 

风险预警对象：区委、区政府、区防汛办等所有气象预警接

收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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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汛工作要求： 

1.区防汛办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信号，视情启动全区防汛防

台应急响应。 

2.区生态环境局加强对防汛排水泵站、移动泵车和水闸的运

行调度；量放水等抢险人员进岗到位，适时雨中路面巡视和积水

抢排；加强路边进水口垃圾清捞，确保排水畅通；加强巡查，对

沿街店招店牌加强检查维护，对风口、路口、轨交沿线易倒伏行

道树和易影响电力、轨交架空线网的高大树木进行紧急修剪、绑

扎、加固。 

3.区应急管理局加强本区社会面防汛防台动员；组织协调相

关单位做好应急物资调运准备；组织开展灾情调查统计；协调武

警、消防、民兵及各类专业和社会化抢险力量做好应急救援准备。 

4.区建交委加强对在建工地、高空构筑物的防汛安全监督检

查，督促相关单位对深基坑、盾构、塔吊、脚手架和玻璃幕墙、

建筑外立面等落实度汛措施；检查加固高架、高速道路的各类指

示标志，落实下立交、人行通道等重点部位的防积水和紧急排水

措施。 

5.区公安分局加强先期处置和道路保畅，配合各专业部门联

动落实相关处置工作。 

6.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镇按照响应等级，落实各项措施，

切实做好强降水应对处置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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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一小时临灾预警 

浦东新区气象台基于多源观测资料，运用雷达定量降水预报、

人工智能等短临预报技术，结合水务部门提供的易积水点，视情

制作未来 1 小时内易积水点临灾预警产品，并通过短信、微信等

手段向街镇防汛责任人发布。视强降水天气发展态势，浦东新区

气象台通过防汛直通车、微信等向区防汛办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

门滚动发布情况通报。 

主要发布内容：临灾预警内容包括未来1小时内强降水落区、

小时雨强极值、风险隐患点、风险提示等；实况天气通报内容包

括强降水天气实况累积雨量、小时雨强极值、极大风速值、临近

演变趋势等信息。 

服务方式：防汛直通车、随申办政务云、微信、短信（街镇

防汛责任人）。 

风险预警对象：区委、区政府、区防汛办等所有气象预警接

收单位。 

防汛工作要求： 

1.区防汛办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信号，视情提高全区防汛防

台应急响应等级。 

2.区生态环境局根据水情、工情加强水闸、泵站实时调度，

全力控制内河水位，防汛排水泵站转入暴雨模式运行；量放水等

抢险人员，加强雨中路面巡视，及时抢排道路积水；移动泵车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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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易积水点驻点值守，应急抢排；提前进行道路排水口垃圾清捞

作业，并做好降雨过程中进水口保洁工作；加强巡查，对道路、

公路和绿地林带、郊野公园易倒伏高大树木，户外广告设施、户

外招牌、景观照明、交通指示牌等进行应急维护和修剪、绑扎、

加固、拆除等。 

3.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相关单位执行应急物资调运任务；

指导有转移任务的单位做好应急避难场所救灾安置工作准备；协

调武警、消防、民兵及各类专业和社会化抢险力量执行应急处置

任务。 

4.区建交委对在建工地、高空构筑物的度汛措施再检查再落

实，杜绝人为责任事故;对高架、高速道路的各类指示标志的防风

措施和人行通道、下立交等重点部位、重点路段的防积水措施落

实情况实施巡检，相关抢险队伍及时出动抢险。 

5.区公安分局做好先期处置和道路保畅，协同相关部门落实

下立交“ 三合一”工作机制，适时做好积水下立交限行或封交工

作。 

6.武警、消防、民兵及各类专业和社会化抢险队伍根据防汛

部门指令，组织开展巡检、积水抢排、道路清障、应急抢修等工

作。 

7.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镇按照响应等级，全力做好强降水

应对处置各项工作，确保防汛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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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预警区域范围 

预警区域范围为浦东新区 36 个街镇，同时按北部、中部、

南部划分为三个区域。北部为：高桥镇、高行镇、高东镇、沪东

镇、金杨街道、浦兴路街道、金桥镇、曹路镇、陆家嘴街道、洋

泾街道、潍坊街道、塘桥镇、花木街道、周家渡街道、上钢街道、

南码头路街道、北蔡镇、合庆镇、张江镇、唐镇；中部为：川沙

镇、康桥镇、三林镇、东明路街道、航头镇、周浦镇、宣桥镇、

惠南镇、新场镇、祝桥镇、老港镇；南部为：书院镇、万祥镇、

大团镇、泥城镇、南汇新城镇。 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 

1.区防汛部门要强化与气象、水文等部门全过程会商，优化

相关部门间信息共享，完善各部门间联合响应机制，切实提升应

急响应工作效率。 

2.气象部门要不断加强预报预警能力建设，深入推进精细化

预报工作，健全服务业务规范流程，完善服务产品体系，提升强

降水风险预警服务水平。 

3.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镇都要按照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

和应急响应规范要求，落实高级别预警叫应工作机制，加强组织

领导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切实做好强降水天气防范应对

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，努力将强降水天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

降到最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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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浦东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10 日印发 


